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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南市政府辦理全國運動會獎勵金發給要點 (0618813A00_ATTCH1.pdf、

0618813A00_ATTCH2.pdf、0618813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政府辦理全國運動會獎勵金發給要點」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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